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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依照第 1644(2005)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告 
 

 一. 导言 
 
 

1. 2005 年 12 月 15 日安全理事会第 1644（2005）号决议要求我协助黎巴嫩政

府确定所需国际援助的性质和范围，以便由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审判那些最

终被指控发动恐怖袭击、杀害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另外 22 人的人。

黎巴嫩总理在 2005 年 12 月 13 日给我的信（S/2005/783，附件）中请求设立具

有国际性质的法庭，审判所有对这项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是根

据这一请求提出的。决议要求我及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本报告便是依照上述要

求提交。 

2. 黎巴嫩总理 2005 年 12 月 13 日的来信还要求扩大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任

务范围，以包括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来发生的所有恐怖袭击。安全理事会第 1644

（2005）号决议要求我与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和黎巴嫩政府开展磋商，就扩大委

员会授权，以便对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来黎巴嫩境内发生的其他袭击进行调查的

问题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安理会在同项决议中还授权联合国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

对黎巴嫩政府调查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来所发生袭击的工作酌情提供技术援助。

委员会已与黎巴嫩政府建立联系，并采取措施增强履行该项授权的能力。我日后

将根据与委员会和黎巴嫩政府不断进行的磋商，并根据对委员会所提供技术援助

的实效的评估向安理会提出建议。 

 

 二. 与黎巴嫩当局的磋商 
 
 

3. 与黎巴嫩当局的商讨分两个阶段进行。2005 年 1 月 26 日和 27 日，主管法律

事务的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尼古拉·米歇尔率领由法律事务厅和政治事务部工作

人员组成的小组前往贝鲁特访问。访问期间，米歇尔先生会晤了黎巴嫩总统、总

理和国民议会议长。他还会晤了外交部长，并与司法部长和一个高级法律小组进

行了长时间的详细会谈。米歇尔先生访问贝鲁特之后，一个黎巴嫩代表团访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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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总部，以举行进一步磋商。代表团由两名资深法官组成，同米歇尔先生以

及法律事务厅和政治事务部的同事讨论了有关建立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的法律

问题。会谈于 2 月 24 日至 28 日举行，内容涉及问题的实质和细节。 

4. 我要指出的是，米歇尔先生及其同事没有同黎巴嫩对话方进行谈判。依照安

全理事会的授权，我们透彻地探讨了在今后可能进行的谈判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并一致认为，若安理会决定进行谈判，磋商并不妨碍今后的谈判立场。双方

磋商中提出的主要议题及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如下。 

 

 三. 为建立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所需要的国际援助 
 
 

5. 安全理事会责成我协助黎巴嫩政府确定建立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这反映了

一个共同的看法，即一个纯粹的国内法庭将无法切实有效地完成审判犯罪被告人

的任务。同时，我们同黎巴嫩当局的磋商显示，如果设立纯粹国际性质的法庭，

黎巴嫩将再也无须担负责任，确保使一项主要而且严重影响黎巴嫩的罪行受到法

律制裁。因此，建立混合法庭似乎将最为妥善地平衡兼顾黎巴嫩和国际方面参与

法庭工作的必要性。这一平衡兼顾将取决于法庭的成立文书、管辖权、适用法律、

地点、构成以及财务安排等重要特征。 

6. 联合国在过去 13 年里的实践显示，国际法庭或国际援助建立的法庭有三种

不同的成立文书。法庭曾由安全理事会决议、国家法规或联合国和直接与设立法

庭有关的国家之间的协定设立。从这些经验中汲取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有关国

家应参与法庭的设立。在同我们的黎巴嫩对话方详尽商讨这一问题之后达成一项

共识：黎巴嫩与联合国之间缔结协定是设立法庭的最适当方式。该协定缔结后，

将由黎巴嫩当局决定是否需要采取国家立法行动。这种做法并不排除安全理事会

采取补充措施来确保法庭的实效并与法庭开展合作的必要性。 

7. 必须确定法庭对涉案人员及所实施行为的管辖权。安理会第 1644（2005）号

决议第 6 段对 2005 年 2 月 14 日导致哈里里先生和另外 22 人丧生的恐怖爆炸的

事项管辖权提供了指导。然而，决议第 7 段提出了扩大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

查范围，以包括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来发生的所有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

需要进一步认真探讨的问题。安全理事会有关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对

属人管辖权提供了广泛的指导。第 1595（2005）号决议重申，安理会“呼吁黎巴

嫩政府将犯罪实施者、组织者和支持者绳之以法”。黎巴嫩当局在同我们的磋商

中也使用了这些措辞，并表示愿意让法庭对所有应为杀害哈里里先生及其他人承

担责任者拥有属人管辖权。 

8. 选择法庭适用法律的工作必须顾及所实施犯罪的种类，尊重黎巴嫩的法律

文化以及多年来其他法庭的工作所建立的国际刑事司法标准。与黎巴嫩当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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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显示，适用黎巴嫩的实体刑法在确保法庭具有国家特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对被告提出的具体指控还取决于调查结果。适用于法庭的程序和取证规则

的起草工作可以获益于现有国际法庭取得的经验，并适当考虑所处理事项的具

体情况。 

9. 法院地点的选择并不直接取决于其法律依据或适用法律。地点的选择应既考

虑到将司法程序设在受影响国境内这一目标，又考虑到法官、检察官和法庭工作

人员以及证人和被告的安全。关于法庭所在地的决定还必须顾及涉及的后勤和财

政问题。与黎巴嫩当局的磋商凸显了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在现阶段，黎巴嫩当局

显然基于对安全问题的关切，认为法庭可能无法在黎巴嫩境内有效运作。必须认

真全面地审议这一问题。 

10. 在磋商期间讨论了法庭的构成。黎巴嫩当局强调指出，法庭若要切实有效地

实现其宗旨，具有大量的国际参与必不可少。无论法庭构成问题的商讨结果如何，

最重要的是，应以确保司法程序的独立、客观和公正的方式来任用法官、检察官

及其他法庭人员。 

11. 不应低估设立和维持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所需费用。假若可能设立黎巴嫩问

题法庭，应对资金来源给予认真审议。我在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冲突中和

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的报告（S/2004/616）中讨论了法庭的资金筹措问

题。我在这份报告中写道：“司法机构的活动不能完全依靠变化无常的自愿资助。”

黎巴嫩当局在我们举行的磋商中承认，黎巴嫩应对法庭提供财政捐助，但数额应

与该国的财政状况相符合。如要设立法庭，就必须找到供资来源，以确保法庭有

足够的资金来保证其连续性和有效运作。分阶段开展法庭的活动，并在开始阶段

侧重于最必要的任务，可以有利于节省费用，提高实效。 

12. 必须指出，法庭的法律依据和框架的制定工作不会事先决定法庭何时开始运

作，也不会阻碍以逐步分阶段的方式来建立法庭的各个不同部分。此外，还必须

确保在适当时机从目前的调查顺利地过渡到今后的司法机制。 

 四. 结束语 
 
 

13. 对哈里里先生的袭击以及黎巴嫩境内的其他类似爆炸事件造成了一种不安

全和恐吓气氛，严重影响了该国政治机构的运作及经济和社会生活。与黎巴嫩当

局的磋商显示，黎巴嫩迫切需要查明杀害哈里里先生及其他人背后的真相，将发

动袭击者绳之以法。我们的对话方表示，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使该国恢复稳定，

为持久和平创造条件。 

14. 假如需要采取措施，设立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将那些被指控发动 2005 年 2

月 14 日导致哈里里先生及其他人丧生的恐怖袭击者绳之以法，那么，我们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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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当局的磋商提高了秘书处对那些需要进一步审议的问题的了解。安全理事会

假若可以接受秘书处和黎巴嫩当局之间就主要问题达成的共识，不妨考虑通过一

项决议，要求我开始与黎巴嫩政府谈判，以期按照本报告的提议设立具有国际性

质的法庭。 

 

 


